
内蒙古自治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客观评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综合服务

水平，有效发挥考核结果的激励引导作用，促进企业加强管

理、保障安全、诚信经营、优质服务，根据《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2 号）、《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

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8 号）、《国务

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的通知》（国发〔2021〕7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自治区驾培

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地区内依法完成经营备案

并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以

下简称驾培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培训机构，是指已备案或者在原许可有效

期内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培训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以培训学员的机动

车驾驶能力或者以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能力为教学

任务，为社会公众有偿提供驾驶培训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鼓励和支持质量信誉良好的驾培机构发展。

第四条 驾培机构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加强企业管理，诚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提

供安全、优质、便捷的驾驶培训服务。

第五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指导全区驾培机构质

量信誉考核工作。

各盟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驾

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各级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配合开展。

自治区公安厅负责指导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配合开展全

区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并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

各盟市公安交管部门负责配合本辖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开展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对考核结果进行监督，

并定期进行公示。

第二章 质量信誉等级

第六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

合格和不合格，分别用 AAA 级、AA 级、A 级和 B 级表示。

第七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指标包括：

（一）基本情况：教学与管理人员、教练车、教练场地、

教学设施设备等情况。

（二）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安全防护措施等



情况。

（三）培训质量：教学大纲执行、计时管理、考试合格

率等情况。

（四）服务质量：服务公示、服务设施、学员满意度评

价等情况。

（五）经营管理：培训合同、教学车辆管理、教练员管

理、守法经营和违章、财务制度管理等情况。

（六）质量信誉管理：质量信誉档案建立等情况。

（七）加分项目：表彰与奖励等情况。

（八）不良记录：社会不良影响、政府监督处罚等情况。

第八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实行计分制，考核总分

为 1000 分，另设 100 分作为加分项。

考核总分中，办学条件基本情况指标占 190 分，安全生

产指标占 120 分，培训质量指标占 200 分，服务质量指标占

190 分，经营行为指标占 280 分，质量信誉管理指标占 20 分。

具体考核内容见《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附件 1，

以下简称《考核评分表》）。

一个评价周期届满，经评定等级后，该评价周期内的计

分予以清除，不转入下一个评价周期。

第九条 评分信息应当从以下途径获取：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获取的有关

信息；

（二）投诉监督渠道所获取的符合本办法的群众有效投诉



信息；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的符合本办法的有关

信息；

（四）内蒙古自治区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所记录的有关

信息；

（五）新闻媒体曝光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查证属实的

信息；

（六）其他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

第十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等级，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一）考核期内未发生本条（四）中提到的情形且满足

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不低于900分，质量信誉等级为AAA级。

（二）考核期内未发生本条（四）中提到的情形且满足

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在 800 分至 899 分之间，质量信誉等级

为 AA 级。

（三）考核期内未发生本条（四）中提到的情形且满足

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在 700 分至 799 分之间，质量信誉等级

为 A 级。

（四）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质量信誉等级为 B

级：

1.驾培机构场地面积未达到国标要求，或未及时办理备

案变更手续的；

2.发生一次死亡 1人及以上的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一次



重、特大服务质量事件的；

3.发生群体（学员或者教练员）向区级及以上管理部门

上访事件累计 2 次及以上或者累计 30 人次及以上，给驾培

行业造成恶劣影响的；

4.不按要求报送质量信誉考核材料且拒不改正，或在考

核过程中不配合，导致考核工作无法进行的；

5.在质量信誉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情况或者提供

虚假信息经查证属实的；

6.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低于 700 分的（不含 700 分）；

7.考核期内出现超出备案事项范围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

重的。

重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驾培机构原因，对社会

造成不良影响，受到盟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服

务质量事件；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驾培机构原因，

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受到自治区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通报批评的服务质量事件。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驾培机构及所在的盟市、旗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驾培机构备案归属地，细分建立质量信誉档

案。确保“一机构、一档案”。质量信誉档案应该包括下列

内容：

（一）驾培机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名



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备案通知书、社会信用统一代

码、经营场所土地租赁合同或使用证明、组织机构、管理制

度、教学设施设备、教学场地、教练员等；

（二）安全责任事故记录，包括每次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事故经过、死伤人数、事故原因及责任、查处机关及

整改情况等；

（三）服务质量事件记录，包括每次服务质量投诉的投

诉人、投诉内容、投诉方式、责任人、受理机关、曝光媒体

名称、社会影响及核查处理情况等；

（四）违章经营情况，包括每次违章经营的时间、地点、

责任人、违章事实、查处机关、行政处罚和处理情况等；

（五）企业稳定情况，包括每次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时

间、主要原因、事件经过、参加人数、上访部门、社会影响

和处理情况等；

（六）企业管理情况，包括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教练

车统一标识、服务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财务制度管理情况、

学员满意度评价以及获得荣誉称号的情况等；

（七）加分情况，包括投入使用学费监管系统、机器人

教练车培训和模拟器场馆的情况等；

（八）教学区域、考试区域安装视频监控并接受主管部

门监管的情况。

第十二条 驾培机构应当加强对质量信誉档案的管理，

及时将有关内容和材料记入质量信誉档案，并按要求向所在



盟市、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定期报送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驾培机构

质量信誉信息收集、评价、异议处理和信息记录制度，完善

质量信誉档案。

第十四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考核周期为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考核工作应当在

考核周期次年的 3 月至 5 月进行，5 月 31 前完成。每年 5 月

31 日之后新备案的驾培机构，当年质量信誉考核不定等级；

经营未满 12 个月的驾培机构不具备评为 AAA 级的资格。

第十五条 对驾培机构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应当依照下

列程序进行：

（一）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于每年的 2 月 28 日

前，组织在本辖区备案的驾培机构对上年度的质量信誉情况

进行总结，填写《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一式两份

（附件 2，以下简称《考核申请表》），并附相关佐证材料，

报送至所在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质量信誉考核。

（二）旗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接收驾培机构

报送的考核申请材料，以内蒙古自治区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的备案信息为依据，对驾培机构上

报的《考核申请表》中的内容进行初步核实，确保驾培机构

提供的信息与监管平台信息相匹配。如通过监管平台核实，

发现驾培机构场地面积、车辆数量、教练员数量与监管平台

备案不一致的，要求驾培机构于 5 个工作日内梳理后重新上



报，并重新填写《考核申请表》申请考核。旗县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将初步核实结果和驾培机

构《考核申请表》汇总上报盟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三）盟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接收旗县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的驾培机构材料，按照质量信誉考核相

关要求，组织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会同公安交管部

门对驾培机构进行统一标准的实地复核，现场对照《考核评

分表》（附件 1）进行打分。分数现场告知被考核驾培机构，

并于 4 月 15 日前在本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站上进行为期

15 天的公示。

（四）驾培机构或其他单位、个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盟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申诉或举报。

举报单位或个人应加盖单位公章或如实签署姓名，并附

联系方式，否则不予受理。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不得向其他单位

或个人泄漏举报人的单位名称、姓名及有关情况。

（五）公示结束后，盟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企

业的申诉和社会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根据各项指标的

最终考核结果对企业的质量信誉等级进行评定，并将考核结

果和《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一览表》（附件 3）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第十六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各盟市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应于 6 月 30 日前在本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布上



一年度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方便社会各界查询驾培

机构历年的质量信誉等级。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不定期对各盟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报送的考核结果进行随机抽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予以

通报。

第四章 考核结果应用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驾培机构质量

信誉考核结果的应用，以质量信誉等级为依据，因地制宜，

实施分类管理。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驾培机构质量信

誉等级通过部门平台和社会媒体进行公示。

驾培机构应当将其最近一次评价结果在其对外服务场

所以及公司网站的显著位置向社会公开。

第十九条 驾培机构发生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变更，

应当在办理经营备案变更手续时,一并办理质量信誉管理相

关手续，原质量信誉等级不变。

第二十条 对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 B 级的驾培机构，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实施重点监管，设置 3 个

月整改期限，整改期限内停止驾培机构新学员培训报名和考

试业务的受理。待驾培机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后，恢复报

名和考试业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4年 5月 10日起实施，有效期

两年。

附件：1.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

2.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

3.驾培机构质量信誉等级一览表


